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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1月4日

催收公告
下列信用卡账户透支时间超过约定期限，且逾期时间较长，经多次催收未予以归还，此拖欠行为已属违约，并可能涉嫌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现予以公告催收，请各位持卡人自登报十日内立即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对拒不还款者，将依法向公安

机关报案查处。（上诉信用卡透支余额截至2017年12月5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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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邵小造

朱亿君

陶峻

史海涛

李斌

胡姜意

张琪

陈冬冬

潘红旭

杨广付

王元锋

郭洪斌

郑孟寅

江成龙

虞良华

王世达

於波

杨志铭

韩凤

杨华伟

沈江峰

周忠唯

王永波

胡欢廷

魏高峰

李形斌

陈雪飞

贺超波

沃国兴

何海国

夏际设

陈海军

徐凤波

何增辉

徐世伟

丁鹤峰

洪敏

郑斌

周时音

林峥

夏红波

柴超捷

吴克勤

蒋莉萍

潘伟

身份证号码

330921196904****30

330901197101****23

330902198812****36

330902197405****19

330902197012****18

330902197111****2X

330683198410****13

330902198411****34

330902198812****1X

341204199404****57

330624198608****91

330903196512****58

330903198610****16

330902198702****35

330901196406****18

330922198305****15

330903197007****15

330902197411****16

330903198201****26

330902196005****30

330903198111****11

330903196411****5X

330902198012****37

330903198503****13

330903198502****14

330903197604****17

330901197101****22

330902199005****13

330903195703****16

330902198210****18

330921196910****13

330903196701****19

330921197002****27

330902198110****18

330902198206****10

330903197706****12

330922198711****26

330903196806****16

330903197212****23

330921198912****19

330902198105****17

330902199304****12

342825196402****3X

330902198601****48

330901196808****34

卡号（后四位）

5589

6549

4731

8275

6951

4438

0820

0835

1216

5244

3994

8070

4402

8235

7623

3236

4594

8678

8961

7085

1398

2030

2340

3887

7129

6574

4925

7735

7909

0175

6666

0724

2160

3630

3730

6512

0980

1865

5839

3348

6851

9507

3962

4964

7170

7804

申请时预留家庭地址

浙江省岱山县高亭镇嘉和园

浙江省舟山市临城惠民桥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未来城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解放街道白虎山新村

浙江省普陀区沈家门街道剧院路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金塘沥港里小桥沙塘

浙江省嵊州市鹿山街道孟爱村

浙江省舟山市小沙镇谭陈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马岙镇塘里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陆家湾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镜岭镇楼基村安溪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里墩头路

浙江省舟山市沈家门海珍苑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城东街道城北村中段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城东街道东关新村

浙江省舟山市新城区荷塘月色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苍洞中心村山坑於家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颐景山庄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兴建路金鹰海景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文化路东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山西村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莱市路

浙江省舟山市盐仓街道海富和谐一弄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田岙中心村下东岙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田岙中心村西边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虾峙镇河泥漕村一区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虾峙镇河泥漕村一区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城西绿苑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南路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港山水人家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金尊蓝湾府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兴海路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桃花镇公前村庆太路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西园新村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昌国街道龚家河头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东湾小区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东港广厦阳光城

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菜园镇胜利弄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街道小溪坑弄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兴建路东海豪庭

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秀山乡田畈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岑港街道沿屯坑

浙江省舟山市岑港镇司前街一弄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扬帆集团宿舍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北招路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白泉镇潮面梅山路

逾期金额

19812.68

1026.8

13191.09

3934.85

23947.9

6138.82

8001.15

1932.27

5047.72

5571

4017.4

3744.33

3248.6

3753.98

5631.5

5850.6

18803.83

43194.91

11696.6

24467.23

8523.02

23396.59

12073.53

40574.04

6963.87

15736.05

852.31

11626.94

26708.88

9269.16

9386.24

17059.44

10649.91

22033.25

8019.35

6600.75

68719

9417.17

59606.15

6844.75

11640.21

9002.43

8405.9

4213.98

21940.17

5859.06

逾期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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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傅春波

张立人

孔旭

马兆国

张久军

乐梦露

陈桢

王丽芬

洪碧君

虞飞亚

孙月梅

叶丽仙

徐舟

丁丁

陈海娟

杨国军

周伟兵

刘汉刚

於芬

张安芳

郑继华

李露群

陈红球

周佳

褚开波

叶春

林承晔

单俊杰

李洁

王汉波

沈云兵

夏松尧

蒋红军

张舟

杨辉

周峰

楼红燕

翁高峰

王振康

何红芬

刘海挺

於娜

身份证号码

330903198409****11

330902197202****7X

330902198910****25

371324198601****91

330902196811****10

330903198907****26

330903198206****19

330226196908****29

330922196304****26

330903196311****27

330903196301****21

332522197901****06

330902198611****13

330902198204****14

320924198604****29

330921197608****19

330903197010****37

330903198101****13

330922197704****24

330902196403****18

330902198002****19

330902198207****28

330903196501****2X

330902198211****11

330921198709****11

330903197707****25

330901196205****12

330902198903****12

330903197205****29

330903197306****13

330921197709****14

330902196711****55

330902196904****14

330901196611****93

330903198611****18

330903198304****1X

330902197004****25

330902198410****17

330903195710****32

330902197501****27

330903198110****1X

330921198012****29

卡号（后四位）

2798

9649

7180

8615

1745

4050

0825

0107

8960

4566

7919

7677

0730

7774

5288

2945

5938

0731

5517

7782

6857

4365

3283

0692

3281

5282

5068

1849

1181

7609

7931

9669

1024

0475

8569

3695

0821

7241

7802

9550

5708

8794

1913

3915

7908

7015

申请时预留家庭地址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长涂村下长涂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盛家塘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城东街道大洋岙村上张家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鸿毛湾新村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展茅镇柴家村柴吕张路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二街道泗湾路6号楼二单元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荷塘月色小区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香榭街138号昌正名都

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菜园镇胜利弄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东港和润花园润泽苑

浙江省舟山市沈家门鲁家豪布斯卡市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开源小区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白泉镇坪湖A区朝南栋东湖三路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干楠镇上沙头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泗路东景园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行山街道滨海星城B区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健民路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勾山水岸丽都

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沙河路

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沙河路

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沙河路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土城墩路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双桥镇狭门一区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恒大名筑城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外道头路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外道头路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人民南路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扬帆集团鲁家峙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东港兴普大道298号港汇广场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蓬莱新村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沿港东路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勾山吴家岙村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东港碧海莲缘紫藤苑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象台路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岑港街道烟墩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盐仓兴舟新村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盐仓兴舟新村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解放街道茅岭下

浙江省舟山市鲁家峙海城铭苑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船厂路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平阳浦舟鱼宿舍楼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白泉镇十字北路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北安路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岑港镇丁家山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礁潭中心村礁潭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大干龙湾小区

逾期金额

12158.79

12425.6

4582.83

3016.4

3805.35

4267.47

21241.53

22146.91

9687.91

9764.74

4802.64

11844.86

4231.29

27341.98

22740.06

14149.34

18870.04

2545.67

5385.39

10681.93

47698.85

10715.27

12709.4

12488.96

24276.92

14130.06

4371.06

9248.41

6718.79

10005.79

16234.47

10218.71

10184.25

16576.7

6940.51

19289.24

11687.47

20904.37

2860.44

9274.24

21103.43

1486.21

24813.06

5193.69

13308.43

6890.9

1223155.77

逾期期数

22

21

21

21

21

20

20

20

20

19

19

18

17

16

16

15

15

15

15

15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3

13

13

13

13

12

12

12

12

11

11

11

10

10

9

9

9

浙江温岭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温岭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温联村银 2017-01 号

的《资产转让合同》，浙江温岭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借款人中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温岭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中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中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温岭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月4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11月15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11月1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

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债权资产

中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

温联银2015借字第30105121115040号

温联银2015借字第30105121114620号

未偿本金

10,000,000.00

9,999,997.13

19,999,997.13

未偿利息

461,308.05

459,646.94

920,954.99

本息合计

10,461,308.05

10，459，644.07

20,920,952.12

代垫费用

146,405.00

0

146,405.00

担保人情况

王良财、华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于玲、黎琼阳、赵伯昌

（2017）浙0281民初7149号之一
吴国高：本院受理原告刘桂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281民初71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催43号

申请人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因银
行承兑汇票一份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浙江
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
据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份（汇 票 号 码 ：10300051/
23995870，出票金额为100000元，付款行农行绍兴上
虞支行，出票人为浙江晨辉照明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浙江晨辉光宝科技有限公司，经背书，该票据最后持
有人为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7年7月4日）。三、申
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3月26日止。
四、在申报权利期间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3373号

浙江舜业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浙江九鼎管桩有
限公司诉你定作合同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604民初3373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
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408号

杨建雄：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诺金斯贸易有限公
司与被告张祥建、左海燕，第三人杨建雄股东损害公
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4民初440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150号

王辉、黄海玲：本院受理原告张战诉被告王辉、黄

海玲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
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27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213号

林国松、林秀花：本院受理原告潘锡辉诉被告林国
松、林秀花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
27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287号

于喜平：本院受理原告邹舍锋诉被告于喜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26日下
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349号

陈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巨马鞋材有限公司诉被
告陈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
3月2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7520号

王长财：本院受理原告徐大富诉被告王长财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3月26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94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尚雅卫浴挂件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尚雅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尚雅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513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浙江瑞
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意，债权人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
破产清算，并于2017年12月19日裁定受理尚雅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7年12月22日指定浙江安阳
律师事务所为尚雅公司管理人。

因尚雅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李两双下落不
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债务人义务
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尚雅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
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
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
况；未提交的，尚雅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
务人依法对尚雅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尚雅公司债权人应于2018年3月5日前，向管理
人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罗阳大道
680-684 号 ；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曹 晓 捷
（15967728180）、联系人：赵劼（13506579888）]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尚雅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3月8日下午14时0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尚
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82号

本院在执行浙江盛菲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盛菲体育用品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盛
菲体育用品公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陈洪新的同意
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7年12月5日裁定
受理盛菲体育用品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7年12月
27日，本院指定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为盛菲体育用品
公司管理人。盛菲体育用品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
年3月16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申报债
权地址：浙江省瑞安市罗阳大道680-684号；联系人：
赵劼、曹晓捷，联系电话：13506579888、15967728180]
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盛菲体育用品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3月22日上午8时45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盛菲体
育用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79号

本院在执行浙江昱凯汽摩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昱凯汽摩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昱凯汽摩

公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吴庆节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
破产清算，并于2017年12月5日裁定受理昱凯汽摩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2017年12月29日，本院指定浙江安
瑞律师事务所为昱凯汽摩公司管理人。昱凯汽摩公司
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3月26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安瑞
律师事务所[申报债权地址：瑞安市隆山东路505号新
潮大厦东首16楼；联系人:周荣瑞（13587581525 )]申报
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昱凯汽摩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3月29日上午8时45分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昱凯汽
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4462号

杭州加壹塑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长城
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加壹塑胶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故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24民初446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杭州加壹塑胶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温州长城高新
材料有限公司货款471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逾
期付款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
率自 2017 年 8 月 10 日起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10
元，由原告温州长城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32元，被
告杭州加壹塑胶有限公司负担 978 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杭州加壹塑胶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
可在本公告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永嘉县人民法院


